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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 公告编号：临2021-060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

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云南临双高速

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 

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分别于2019年9月

26日至2021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公司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

路有限公司、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

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公告、补充公告及进展公告，现将有关进展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参股企业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

诺函的进展情况 

（一）承诺函一 

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7日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对参股企业云南宁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云南临云高速公路有限公

司、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2020-029），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向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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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行（以下简称工行云南分行）出具了《股东承诺函》（以下简称临

双原《承诺函》），为了进一步明确股东承诺函释明的权利义务，需要

对临双原《承诺函》有关内容进行变更，经协商，公司于2021年12月

24日出具了变更后《承诺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为加快临沧至双江高速公路项目（以下简称临双高速公路项目）

的建设进度,尽快落实各项建设资金,确保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任务,

公司己同意云南临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临双高速公司）就

临双高速公路项目在工行云南分行申请项目贷款16.7亿元,并就该项

目贷款实际占用授信的16.7亿元(合同编号：0251800057-2018年(临)

字00012号、0251800057-2018年(临)字00052号、0251800057-2019年

( 临 ) 字 00024 号 、 0251800057-2019 年 ( 临 ) 字 00105 号 、

0251800057-2019年(临)字00205号、0251800057-2019年(临)字00265

号、0251800057-2020年(临)字00007号、0251800057-2020年(保函)

字0008号）偿还的相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/安排：  

1.公司将积极帮助临双高速公司安排和落实本项目资本金按时、

足额到位,负责监督临双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使用工行云南分行

项目贷款,确保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； 

2.公司同意本项目收费权按照贷款占比向工行云南分行提供质

押担保，项目建成后，将督促并协助临双高速公司及工行云南分行办

妥完善收费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；  

3.贷款存续期内,若临双高速公司偿债资金或临双高速公路项目

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偿还当期贷款本息,由公司以综合收益/自有资金

按照现有42.86%的股权占比对临双高速公司进行补足,确保按期归还

工行云南分行贷款本息(本承诺函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外,一经出具

不可撤销,不可变更)； 



3 

 

4.本承诺函一经出具,公司2020年5月6日向工行云南分行出具的

临双高速公路项目23.6亿元的《股东承诺函》即作废。 

（二）承诺函二 

根据相关协议约定，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就临双高速公司贷款

事项向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（以下简称国开行云南分行）出具了

《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目贷款承诺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临双高速公司负责建设、经营、管理临双高速公路项目。现为满

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，公司已认可临双高速公司就临双高速公路项目

向国开行云南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5.12亿元的项目贷款。现公司就

5.12亿元项目贷款42.86%偿还的相关事宜做出以下承诺/安排： 

1.公司将负责督促、帮助临双高速公司落实本项目资本金按时、

足额到位，并负责监督临双高速公司按借款合同规定使用国开行云南

分行项目贷款，确保项目资金全额用于项目建设； 

2.若临双高速公路项目出现超概算的情况，公司将负责督促、帮

助临双高速公司筹集项目建设所需资金，确保项目建成；  

3.针对临双高速公司就上述向国开行云南分行申请的5.12亿元

项目贷款所签订的所有贷款合同，若临双高速公司在任一贷款合同项

下未按贷款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债务或违反贷款合同其他约定的，

公司承诺对临双高速公司与国开行云南分行签订的每一个贷款合同

所产生的全部债务的42.86%进行补足，确保足额偿还上述债务。 

除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外，本承诺一经出具不可撤销，不可变更，

不因公司对项目公司股东身份或持股比例的变化而改变。 

二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

外担保总额为1,157,306.69万元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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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250,000.00万元，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普通

股股东净资产（2020年）的比例为132.52%和28.63%，无逾期担保情

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4日 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1.变更后《承诺函》 

2.云南临双高速公路项目贷款承诺函 

 


